附件
协议收回办法

原则上参照县政府办《蓬溪县赤城镇大石桥村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》（蓬府办函﹝2024﹞47号）执行，依法采取货币补偿和“房票”安置两种方式相结合。
1.货币补偿。未修建房屋的国有土地补偿价格按照蓬溪县第36次会议精神，拟收回土地的单位地价约1700元/㎡（约113万元/亩）政策执行。
2.房票安置。安置房源为县城区国资房产（存量安置房、在建安置房屋、其他国资房屋），被收回土地价值与所选安置房按周边房屋市场价结算冲抵补差。房屋安置后，不再对国有土地进行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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